
各开发区、县（市）区体育主管部门，局属各单位，机关各处室：

现将《郑州市体育局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印发你们，请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郑州市体育局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2024 年 4 月 29 日



附件：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升安全

风险隐患防范化解能力，科学有效应对生产安全事故，最大限度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切实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

体育领域持续健康发展，特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体

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3 版）》《郑州市

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郑州市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

级响应办法（试行）》等。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市体育领域方面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管理工

作指导和体育领域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的预防、准备

和应急处置行动。

1.4 工作原则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人员伤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最大限度减少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2）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主体责任，实行安全

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细化安全工作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

人和其他班子成员的安全生产职责，压紧压实日常防范和事前、

事中、事后全过程领导责任。

（3）分级负责，属地为主。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的范围、性

质和危害程度,进行分级应对。各开发区、区县（市）体育主管

部门对区域内生产安全事故的应对工作负责。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地区县（市）级体育主管部门不能消除或者不能有效控制事故引

起严重社会危害的,应当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和市体育局报告。

（4）坚持协调联动、科学高效。建立部门预警、率先响应，

统一指挥、共同应对，避险为要、专班处置的抢险救灾应急联动

机制，加强部门、区域协调联动，形成功能齐全、反应敏捷、协

同有序、运转高效的处置机制，做到快速响应、科学处臵、高效

应对。

（5）依法依规，科技支撑。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推进生

产安全事故应对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加强科学研究和

技术开发，充分发挥专家队伍和专业人员作用，提高生产安全事

故应对的科技支撑能力。

2 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2.1 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组织机构及职责

2.1.1 局安全生产应急指挥组组成

组 长：李 雅

副 组 长：蒋 涛、梁山华、张军文、刘 宁、张郑锋、李

显朝、刘苗俊

成 员：齐秋波、杨书友、赵转折、艾红波、姜 波 、杨悦

明、严 晖、张焕彩、王青彩、甄 凯、刘 东、李 菲、周

波、史 蕾

领导小组下设 5 个专项工作组。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根据“三

定工作方案”职责分工，结合各自分管行业领域特点，解决行业

领域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更加便捷、高效地推动全行业系统安全

生产各项工作，推进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1.2 局安全生产应急指挥组职责

负责全市体育领域的行业监管工作，指导各县（市）区体育

行政部门和局属各单位抓好所属区域内的安全管理工作，协调体

育领域安全事故的救援、处理，组织开展行业安全生产集中整治。

（1）承担局生产安全事故的指导协调和组织应对工作。

（2）审定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3）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按本预案规定的程序,启动和

终止应急响应,并组织应急处置。



（4）在应对生产安全事故工作中协调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

及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关系。

（5）向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报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情

况。

（6）承担上级政府和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安排的其他应急

工作。

2.1.3 安全生产专项工作组职责

（一）群众体育工作组：牵头对全市群众性体育活动、群众

性体育赛事等行业安全生产开展指导服务，依据相关安全政策、

规范和标准实施监督指导；会同公安、应急、消防等部门负责全

市群众体育领域方面安全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指导；会同

有关部门对群众性体育的安全实行综合治理。（责任处室：群众

体育处）

（二）竞赛训练工作组：牵头对全市各级各类体育运动学校、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竞赛活动等行业安

全生产开展指导服务；指导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赛事活动、

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等行业安全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监督管理指

导；会同有关部门对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综合治理。（责任处室：

竞赛训练处）

（三）体育设施管理工作组：建立和建全公共体育设施安全

管理制度，负责公共体育设施的监督管理工作，会同相关单位指

导全市做好公共体育设施的应急、救援和安全管理工作。（责任



处室：体育设施管理处）

（四）舆情安全工作组：负责加强舆情监测，提高舆情预警

能力，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加强正面引导，做到舆情负面信息早

发现早处理。（责任处室：办公室）

（五）综合协调组：负责对接市安委办、市消安委办、市综

治办、市应急局、市消防支队等有关部门，协同牵头处室研究制

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计划、方案，检查指导局机关和局属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筹协调局安全生产日常工作。（责任处室：

办公室）

3 等级划分

（一）特别重大紧急突发事件（I 级）：是指事件非常复杂，

事态严峻，并且已经或可能导致 30 人以上死亡或经济损失 1 亿

元以上，或重伤 100 人以上，事件已经或者可能产生特别重大社

会影响的紧急事件。

（二）重大突发事件（II 级）：是指事件复杂，事态紧急，

已经或可能导致 10—29 人死亡，或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一

亿元以下，或重伤 50—100 人的突发事件，事件已经或者可能产

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紧急事件。

（三）较大突发事件（III 级）：是指事态比较复杂，已经

或可能导致 3—9 人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万元以上，5000

万元以下，重伤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的，事件已经或者可能产生

较大社会影响的紧急事件。



（四）一般突发事件（IV 级）：是指事态清楚，已经或可

能导致人员死亡 3 人以下，重伤 10 人以下，或造成较大直接经

济损失，事件已经或者可能造成一定范围影响的突发紧急事件。

4 预防、监测和预警

4.1 预防

安全生产应急指挥组，要针对生产安全事故的特点和危害进

行风险辨识评估，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落实风险管控措

施,及时发现处置各类风险和隐患。对重大风险,制定防控措施、

整改方案和应急处置方案,同时做好监控和应急准备工作。当重

大风险难以管控时,立即逐级向上级政府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

报。

4.2 监测

机关各处室负有安全生产指导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组织

对所负责业务内重大危险源进行辨识、监测，及时汇总分析事故

隐患和预警信息，必要时组织会商评估，对重大隐患立即采取处

置措施。

4.3 预警

按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

危害程度，事故预警级别从高到低划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

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预警信息包括预警区

域场所、险情类别、预警级别、预警期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



受灾情况、预防预警措施、工作要求、发布机关等。进入预警期

后，要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

5 响应行动

5.1 信息报告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人员要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

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及时向事发地县级以上政府应急指挥部

门和市体育局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人员可以直接向事发

地县级以上政府应急指挥部门和市体育局报告。应急指挥部门和

市体育局接到报告后要及时向本级政府报告事故情况，同时向上

级主管部门报告。

（1）事故信息报告时间和程序

发生一般事故后，必须在 2 小时内向当地政府和市体育局报

告;发生较大事故后，必须在 1 小时内向当地政府和市体育局报

告;发生重大、特别重大事故后，必须在 20 分钟内向当地政府和

市体育局报告、40 分钟内以书面形式当地政府和市体育局报告。

事故信息报告要做到“首报要快、续报要准、终报要全”。

首报要突出时效性，可先电话、后书面报告。对有一定持续过程

的事故，要及时跟进报告事故处置情况，内容包括：先期处置情

况，进一步核实的人员伤亡情况、财产损失情况、危害程度、影

响范围，应对措施和贯彻落实上级领导批示要求情况，社会舆情

引导及信息发布情况等。终报要详细报告事故处置结果，说明事

故来龙去脉，对整个事故作出评估并进行分析总结。



（2） 信息报告内容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内容主要包括：时间、地点、状态、

伤亡情况、事发单位或发生地基本情况、事故起因和性质、基本

过程、影响范围、事故发展趋势、处置情况、请求事项和工作建

议、事发现场指挥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等。

各单位对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全面情况不清楚的，应先报已掌

握主要情况，随后补报详细信息，不得以需要了解详细情况为借

口延缓报送时间。

（3）信息报告方式

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除另有规定外,可采取电话、传真、

电子信箱等方式,通过传真和电子信箱报告事故信息后必须电话

确认。各级接收和上报事故信息必须认真进行登记存档,以备调

查核实。

5.2 先期处置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应立即启动本单位相关应急预案，按

照应急预案进行先期处置。处置内容主要包括：立即会同相关部

门组织对受害人员营救、疏散、撤离、安置受威胁人员；控制危

险源，标明危险区域，封锁危险场所，并采取其他防止危害扩大

的必要措施，待专业力量到达现场后应及时将先期处置情况向专

业救援力量进行汇报，便于其尽快处置。

5.3 响应启动

5.3.1 响应分级启动



应急响应一般由高到低分为四级：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Ⅰ、Ⅱ级应急响应由指挥长组织研判并决定启动，组织指导协调

与先期处置，并与所属地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门协调做好应急处

置工作。

5.3.2 响应启动条件

初判发生较大及以上级别生产安全事故,有可能造成较大社

会影响时,可启动Ⅰ级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不会造成较大社会影响,但事

故本身较敏感,或事态发展有扩大趋势,或发生在重点地区、重大

会议活动举办期间等特殊地点、敏感时期,可启动Ⅱ级响应。

初判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事故社会影响小,事态发展趋

势完全可控时,可启动Ⅲ级响应。

初判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但事故本身较敏感,或事态发

展有扩大趋势,可启动Ⅳ级响应。

5.4 响应行动

5.4.1Ⅰ、Ⅱ级响应行动

（1）发生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安全生产应急

指挥组应立即按照预案启动应急响应进行先期处置，并提请市安

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待指挥权移交市安全生产应急

指挥部后，接受其指挥，配合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开展应急处

置工作。



（2）局安全生产应急指挥组指挥长、副指挥长及相关业务

处室主要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指挥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3）协调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力量、队伍、物资、装备立即

赶赴现场。

（4）与当地政府开展现场会商，研判事故形势，制定具体

救援方案并开展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5）按照上级或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的要求，开展其他

工作。

5.4.2Ⅲ级响应行动

（1）局安全生产应急指挥组副指挥长及相关成员单位主要

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进行应急处置，或在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部

派出工作组的指导下开展现场应急处置工作。

（2）视情报请指挥长成立现场指挥部，设立事故现场应急

处置工作组，组织指挥应急救援工作。

（3）开展现场会商、研判事故实时形势，制定具体应急救

援方案。

（4）配合当地安全生产应急指挥机构开展现场应急救援、

监测、避险疏散、保卫警戒、医疗救护。

（5）跟踪事故发展态势，视情协调增派应急救援力量。

（6）向局安全生产应急指挥组报告事故相关情况，根据事

态发展提请启动更高级别应急响应。

5.4.3Ⅳ级响应行动



发生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时，由区县（市）当地体育主管部门

按照本级预案进行先行处置，根据当地政府或安全生产应急机构

要求进行应急处置。处置情况及时报局安全生产应急指挥组，局

安全生产应急指挥组加强与事发地政府沟通协调，根据需要予以

指导。

若事态有扩大趋势或应区县(市)体育主管部门请求，局安全

生产应急指挥组立即启动Ⅳ级响应行动，副指挥长和相关成员应

立即赶赴现场，协调事发地区县（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生产安

全事故进行应急处置。

5.5 信息发布

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局应急指挥组和相关处室要快速反

应，根据职责做好信息发布工作，按照“快讲事实、重讲态度、

慎讲原因、多讲措施”的原则，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事故

态势和处置工作信息，积极引导舆论。

5.6 响应升级与结束

5.6.1 响应升级

经研判，发现生产安全事故的实际灾情或后果超出了接到的

信息报告的灾情或后果。

（1）生产安全事故的灾情或后果进一步扩大，局安全生产

应急指挥组应急力量难以实施有效处置。

（2）生产安全事故将要波及其它行业领域的。

5.6.2 响应结束



当遇险人员获救、事故现场得到控制、环境符合有关标准和

导致次生、衍生事故的风险消除后，遵循“谁启动、谁解除”的

原则,由启动响应的指挥长、副指挥长或局应急指挥组研究后宣

布响应结束。响应结束后,逐步停止有关应急处置措施,应急救援

队伍和工作人员有序撤离。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

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6 后期处置

6.1 调查评估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完成后，当地体育领域主管部门

应依据规定配合当地政府组织调查事故的发生原因和经过，对造

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并将调查与评估情况向市体育局报告。

6.2 善后处置

事发地区县（市）体育领域主管部门和事故单位要积极稳妥、

深入细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包括人员安置、征用物资补偿，

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资金和物资调拨、保险理赔等。

7 预案管理

7.1 预案编制修订

本预案由局安全生产应急指挥组办公室负责管理，要及时组

织预案评估，并适时修订完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及时修订应急预案：

（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上位预案中的有关规

定发生变化的；



（2）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重大调整的；

（3）面临的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

（4）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的；

（5）预案中的其他重要信息发生重大变化的；

（6）在生产安 全事故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

要作出重大调整的；

（7）应急预案制定单位认为应当修订的其他情况。

7.2 宣传、培训和演练

各开发区、区县（市）体育主管部门，机关各处室、局属各

单位要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法律、法规和预防、避险、自救、互救

常识宣传，加强对本领域应急机构、救援队伍、从业人员的培训。

至少每 1 年组织开展一次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自救

互救能力。

7.3 预案实施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郑州市体育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9 日印发


